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长安区 2025年度小型农田水利修复项目施工。

2、建设地点：西安市长安区。

二、编制依据

1、定额依据：主要依据《陕西省水利工程 2024 年修正定额》；

2、依据正常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法；

3、施工图设计中采用的相关施工规范及验收规范。

三、清单说明

1、投标人应依据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通用合同条款、

专用合同条款、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等一起阅读和理解，进行报价。

2、工程量清单仅是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除另有约定外，工程量清

单中的工程量是根据招标设计图纸计算的用于投标报价的估算工程量，不作为

最终结算工程量。最终结算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完成并符合技术标准和要求(合

同技术条款)规定，按施工图纸计算的有效工程量。

3、投标人报价应符合工程量清单中各项目的工作内容和要求，应符合相关

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的规定。

4、工程量清单报价表组成

工程量清单报价表包括不限于以下表格组成：

（1）投标总价。

（2）工程项目总价表。

（3）分组工程量清单报价表。

（4）工程单价汇总表。

（5）投标人自行采购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6）投标人自备施工机械台时（班）费汇总表。



（7）工程单价计算表。

5、工程量清单报价表填写规定

（1）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投标人不得随意增加、删除或涂改招标文件

工程量清单中的任何内容。工程量清单中列明的所有需要填写的单价和合价，

投标人均应填写；未填写的单价和合价，视为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其它单价

和合价中。

（2）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单价是完成工程量清单中一个质量合格的规定计

量单位项目所需的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并考虑到风险因素。投标人

应根据规定的工程单价组成内容确定工程单价。除另有规定外，对有效工程量

以外的超挖、超填工程量，施工附加量，加工、运输损耗量等，所消耗的人工、

材料和机械费用，均应摊入相应有效工程量的工程单价内。

（3）投标金额(价格)均应以人民币表示。

（4）投标总价应按工程项目总价表合计金额填写。

（5）工程项目总价表中组号和工程项目名称按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中的相

应内容填写，并按分组工程量清单报价表中相应项目合计金额填写。

（6）分组工程量清单报价表中的序号、项目名称、计量单位、工程数量，

按招标文件分组工程量清单报价表的相应内容填写，并填写相应项目的单价和

合价。

（7）计日工项目报价表的序号、人工、材料、机械的名称、型号规格以及

计量单位，按招标文件计日工项目清单报价表中的相应内容填写，并填写相应

项目单价。

（8）辅助表格填写：

1）工程单价汇总表，按工程单价计算表中的相应内容、价格（费率）填写；

2）投标人自行采购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按表中的序号、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计量单位和填写的预算价格，填写的预算价格必须与工程单价计算



表中采用的相应材料预算价格一致（若招标人提供）；

3）投标人自行采购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按表中的序号、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计量单位和填写的预算价格，填写的预算价格必须与工程单价计算

表中采用的相应材料预算价格一致；

4）工程单价计算表，按表中的施工方法、序号、名称、型号规格、计量单

位、数量、单价、合价填写，填写的人工、材料和机械等基础价格，必须与基

础材料单价汇总表、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及施工机械台时（班）费汇总表

中的单价相一致，填写的其它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等费（税）必须与

工程单价汇总表中的费（税）相一致；

5）人工费单价汇总表应按人工费单价计算表的内容、价格填写，并附相应

的人工费单价计算表。

6）其它直接费：按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三项之和为基数按下表所列费

率计收；

7）间接费：间接费以直接费(人工费)为基数按下表所列费率计收；

序号 工程类别 其他直接费 间接费

一 建筑工程

1 钢筋制作安装工程 3.75 5
2 混凝土工程 3.75 6
3 模板工程 3.75 5
4 其他 3.75 6
5 砂石备料工程 0.5
6 石方工程 3.75 6
7 疏浚工程 3.75 6
8 土方工程 3.75 4
9 钻孔灌浆及锚固工程 3.75 9

二 安装工程

10 设备安装工程 4.1 60

8）利润：按直接费、间接费的 5%执行；



9）价差：按〈陕西省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办法及费用标准〉执行；

10）装置性材料：按〈陕西省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办法及费用标准〉

执行；

11）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价差、装置性材料费的 9%执行。

四、有关问题说明

1、本工程采用天宇 e算水利水电工程概预算系统(西安市招投标/支持 2024

年修正)（版本号 V1.2.2（202509-4））编制。

2、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按“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

及安装工程”之和的 2.5%计取。

3、其他施工临时工程，按“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

备及安装工程及施工临时工程（不包含其他施工临时工程）”之和的 1%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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